安徽医科大学处室文件
发字〔2023〕4号

关于开展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的通知
各学科建设牵头单位：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校院两级学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校发字〔2022〕1号）、《安徽医科大学2023年党政工作要点》（党字〔2023〕4号）部署和省教育厅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过程管理，确保学科建设项目有效实施，经研究决定，开展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范围

    对2022年学科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考核，对2022年高峰学科建设项目开展中期绩效考核，项目清单见附件1。

2、 考核内容

主要检查学科建设项目执行情况，包括项目管理情况和建设效益等，重点考核项目经费执行率和建设目标完成情况。具体考核指标见附件2。

3、 考核程序

    1.各建设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对照项目申报书和绩效目标表，准备绩效考核材料（包括成果数据、文字说明和支撑材料等)，填写《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表》（附件2），整理上传至学科数据管理服务平台。提交的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

2.学科建设牵头单位采取一定形式，逐一核查2022年学科建设项目和2022年高峰学科建设项目执行情况，按年度对建设项目进行考核。考核以百分制进行量化，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分“好、较好、一般”三个等级，其中评价为“一般”等次的应占一定比例。
临床医学共建项目和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项目由项目所在附属医院组织考核。

3.学校根据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情况，按一定比例开展抽查。

4、 结果运用

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作为经费动态调整和年度经费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评价为“一般”的项目，可减少建设经费直至取消项目负责人立项资格；评价为“好”的项目，可动态增加建设经费。

5、 其他工作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工作，同时，仔细梳理汇总2023年学科建设成效，填写《学科建设简况表》（附件4），撰写学科年度建设报告。于2023年12月31日前在学科数据管理服务平台上提交《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汇总表》（附件3），上传《学科建设简况表》（包括相应支撑材料）和学科年度建设报告。

平台填报时间和具体操作程序另行通知，相关材料确认上传后不得修改。联系人:张文慧 65161052，孙雨佳 13866199147。

特此通知。

附件：1.学科建设项目清单

2.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表

3.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汇总表

4.学科建设简况表

5.学科年度建设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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